
《容成氏》中堯讓賢部分的
簡序調整芻議

孫飛燕

　　《容成氏》中關於堯求賢者而讓的記載，按照整理者李零先生的編排，簡文如下：

是以視賢：履地戴天，篤義與信，會在天地之間，而包在四海之内，畢能

其事，而立爲天子。堯乃爲之教曰：“自【９】入焉，余穴窺焉。”以求賢者而讓

焉。堯以天下讓於賢者，天下之賢者莫之能受也。【１０】

簡文“自入焉，余穴窺焉”，李零先生認爲講的是堯暗中考察賢者的行爲。他的解

釋是：“指鑿孔於牆，令試用者入其内，自外觀察之。”〔１〕但是這種考察賢者的手段，令

人感到有點費解。筆者認爲，在牆上鑿一個孔，而堯通過小孔窺視被考察者很難判斷

一個人賢或不賢。

實際上，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在於，簡１０所謂“余穴窺”的“余”字並非“余”字，而

是“宗”字。該字字形如下：

“宗”、“余”在楚文字中字形相近，尤其是該字上部恰好不清楚，所以李零先生釋

爲“余”字，學者均無異議。不過在《容成氏》其他簡中有“宗”字：

（簡４１） （簡４６）

也有“余”及“余”作爲偏旁的字：

·１１２·

〔１〕李零：《〈容成氏〉釋文考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２５８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簡２５） （簡２７） （簡２９）

將該字與“余”及“余”作爲偏旁的字相比較，可以發現其差别主要有兩點：一是没

有“余”字下部的一撇；二是該殘字的竪筆也没有像“余”那樣穿過第二横筆到達第一

横筆。因此，其字形應該還是與“宗”接近。網上有學者認爲此字的第四筆爲弧筆而

不是直筆，與同篇的“宗”字有别。〔１〕筆者的看法是，“宗”字的第四筆一般都是直筆，

但也有不是直筆的，比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彭祖》簡４的“宗”字形作：

，第三、四筆都是弧筆，所以不能因爲弧筆而否定《容成氏》此字爲“宗”字。

孫偉龍先生在討論戰國楚文字中的“宗”、“余”二字時，指出二者已經容易混淆，

既有寫法近似“余”字之“宗”，亦有譌近“宗”形之“余”。但他更進一步指出，具體到個

體的書手，在使用“宗”、“余”二字時大多會有意加以區别。他列出在《上海博物館藏

戰國楚竹書》１—５册中“宗”、“余”二字同出的簡文五篇，現將其表引用如下：

篇名 宗字 余字（旁）

《孔子詩論》 ５·２１〔２〕 ２４·２５ ２７·１６

《從政》 乙４·２１ 甲２·１２ 甲１·１７ 甲１４·４ 甲５·１５

《周易》 ３３·１７
１４·１ １４·１０ １４·２５ １４·３３

１５·９ ３３·３０〔３〕

《彭祖》 ４·１７ ２·３０ ２·５２ ５·２１ ６·２２ ３·１０

《容成氏》 ４１·３７ ４６·２ １０·３ ２９·４ ２７·７ ２５·８

　　孫偉龍指出，在五篇“宗”、“余”二字同出的簡文中，“宗”字不加羨符“丿”、“口”，

“余”字則大多數都使用羨符“丿”、“口”，只有《容成氏》篇使用了一例没有羨符的“余”

字。應該是書手爲了區分“余”、“宗”二字，才有意識地這麽做。〔４〕

孫偉龍所言《容成氏》中没有羨符的“余”字，正是筆者討論的這個字。可以看出，

五篇簡文中“宗”、“余”二字井然有别，唯獨《容成氏》該字被認爲是唯一的例外，作爲

没有羨符的“余”字處理。筆者認爲，這所謂的“例外”恰恰從反面證明該字不是“余”，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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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參見ｙｉｈａｉ在孫飛燕《〈容成氏〉中堯讓賢部分的簡序調整芻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站，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ｗｚ．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ＳｒｃＳｈｏｗ．ａｓｐ？Ｓｒｃ＿ＩＤ＝９４５）之後的跟帖。

５·２１指的是第５簡第２１字，下同。

該字爲筆者所增。

孫偉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羨符研究》第１００—１０１頁，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

論文２００９年。



而是“宗”字。也就是説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册至第五册中，二字在同

一篇簡文中没有訛混。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知，該字釋爲“余”在文意和字形上都有問題，當釋爲“宗”。這

樣簡９與簡１０的編連自然也就行不通了。筆者認爲，簡１０應該上接簡３１：

孝唇（？），方爲三俈，求聖之紀：東方爲三俈，西方爲三俈，南方爲三俈，

北方爲三俈，以越於溪谷，濟於廣川。高山登，蓁林【３１】入焉，宗穴窺焉，以求

賢者而讓焉。堯以天下讓於賢者，天下之賢者莫之能受也。【１０】〔１〕

“宗”讀爲“崇”，意爲高。《容成氏》簡４６中九邦之一的崇即寫作“宗”。穴指洞

窟。古代賢能之士常常隱逸於山林藪澤巖穴之間。《韓非子·説疑》：

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緤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

芻牧飯牛之事。

因此，文獻中常常用“巖穴之士”來指代隱士。《史記·伯夷列傳》：

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

《韓非子·外儲説左上》：

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

簡文“高山登，蓁林入焉，崇穴窺焉”，即登高山、入蓁林、窺崇穴，三句話句式整

齊，與下句簡文“以求賢者而讓焉”相接文意順暢，是形容堯求賢地域之廣泛。其含義

與上舉《韓非子·説疑》中“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相同。再如《周易》小過卦

“公弋取彼在穴”。帛書《二三子》引孔子的話説：“此言聖君之下舉乎山林畎畝之中

也。”廖名春先生認爲“穴”比喻民間山野，“公弋取彼在穴”是比喻明君求賢於野，〔２〕

這是非常正確的。孔子所言“聖君之下舉乎山林畎畝之中”亦可與《容成氏》簡文相

對照。

關於“方爲三俈”的釋讀，學者意見有很大的分歧。在各家説法中，董珊先生的意

見最值得重視。他舉《尚書·堯典》、《韓詩外傳》、《白虎通義·封公侯》、《説苑·君

道》“十有二牧”爲證，認爲這十二“俈”或即古書的“十二牧”，簡文是説每方設立三人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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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本釋文在整理者李零先生釋文的基礎上，參考了其他學者的説法，限於體例，此處不一一説明，具體的

引用情況請參看筆者的博士論文《〈容成氏〉文本整理及研究》，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１１年。

廖名春：《〈周易〉經傳十五講》第１４７頁，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以爲帝王之輔佐，深入四方民間以行政事。〔１〕

《韓詩外傳》卷六第十七章：

王者必立牧，方三人，使闚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

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

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耶？如何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

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

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

哉？”故牧者所以開四門，明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

之。”此之謂也。

《説苑·君道》：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

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

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

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

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

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

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從《韓詩外傳》和《説苑》來看，王者立十二牧，方三人。其目的是“闚遠牧衆”，“出

舉遠方之民”。“遠方之民”包括三種情況：一是飢寒而不得衣食者，二是有獄訟而失

職者，三是有賢才而不舉者。《容成氏》説十二俈“越於溪谷，濟於廣川，高山登，蓁林

入焉，崇穴窺焉”，其目的是“以求賢者而讓焉”，這正符合《韓詩外傳》和《説苑》所説的

出舉第三種“遠方之民”：有賢才而不舉者。雖然“俈”的具體釋讀目前仍然無法解決，

但我們據此可以推測“方爲三俈”的目的是與求賢有關。這也爲簡３１與簡１０的編連

提供了佐證。

（孫飛燕　厦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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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其説見陳劍：《上博楚簡〈容成氏〉與古史傳説》，提交給“中國南方文明學術研討會”的論文，臺北中研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９—２０日，第１０頁。董珊先生後來讀爲“朝”，認爲四方十二牧各來

朝見天子，此即《容成氏》之“方爲三朝”。（參看子居：《關於“上愛其政”向陳劍先生請教一下》的跟帖，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術討論”論壇，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７日）筆者不采納此意見。


